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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3日1时40分许，伊犁州霍城县境内Z778线35千米+800米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自治州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作出批示，安排分管领导带领自治州公安局、应急管理局、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迅速到达事故现场，指导事故应急处置、人员救治及善后处理等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以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印发<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公交管〔2017〕409号）和《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新公交〔2017〕14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自治州人民政府于2024年7月11日成立了由副州长马涛同志担任组长，自治州公安局、应急管理局、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局、总工会参与的霍城县“6·23”道路运输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开展调查。
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人员问询、技术分析、专家论证、查阅资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和暴露出的问题，总结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霍城县“6·23”道路运输事故是一起因一辆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至Z778线35千米+800米处时驾驶人员因操作不当冲下南侧路基，与停靠在路基下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追尾相撞，造成小型轿车驾驶人及其车上两名乘车人共3人死亡，两车损坏的较大道路运输事故。
[bookmark: _Toc4818][bookmark: _Toc25224][bookmark: _Toc30384][bookmark: _Toc1860][bookmark: _Toc27265][bookmark: _Toc17537][bookmark: _Toc4823][bookmark: _Toc23614][bookmark: _Toc27435][bookmark: _Toc15054]一、事故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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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3日1时40分许，加某无驾驶证驾驶新F-10112北京现代牌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至Z778线35千米+800米处时，因操作不当冲下南侧路基，与停靠在路基下兵团第四师66团11连吴某家门前驾驶人为马某的新A-D9064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新B-L030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尾部相撞，造成加某及两名乘车人艾某和阿某3人重伤，经霍城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同时两车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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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位于Z778线35千米+800米路段道路南侧2.3米（兵团第四师66团11连吴某家门前），行政区域为兵团第四师66团11连，该路段为霍城县交通运输局管养，霍城县往伊宁市方向单向双车道，东西走向，路面平直为干燥沥青路面，路面宽度为7.4米，道路中心有单黄虚线，无非机动车道，路段限制时速40千米/时，无交通信号灯，事故发生时为夜间、无路灯照明，当日天气晴、气温21℃—35℃，风力3级，道路北侧为国道218线。
[image: IMG_3286][image: 图片2]事发现场图片1                 事发现场图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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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造成新F-10112小型轿车内驾乘人员共3人死亡，车辆损坏，直接经济损失约3万元。
[bookmark: _Toc27753][bookmark: _Toc10788][bookmark: _Toc29739]（四）事故驾驶人、车辆、所属单位基本情况
1.驾驶人情况。
（1）新F-10112小型轿车驾驶人：加某（男，18岁，户籍地：新疆霍城县三宫乡下三宫村）在事故中死亡。驾驶资格调查结论：经查询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该驾驶人未参加驾驶人培训和考试，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无驾驶资格。交通违法违规情况：通过查询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该驾驶人近三年共有交通违法3次，分别是：未取得驾驶证驾驶非营运客车的1起，已处理；机动车行驶时，乘坐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2起，1起已处理，1起未处理。
（2）新A-D9064重型半挂牵引车（新B-L030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驾驶人:马某（男，55岁，户籍地：新疆沙湾市博尔通古牧场喀拉阔村），准驾车型：A2，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654200607482，驾驶证状态：正常，初次领证日期：2007年9月20日，驾驶证有效期：2023年9月20日至2038年9月20日。发证机关：塔城地区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号：（略），有效起始日期：2022年11月2日，有效期限：2028年9月16日。核发机关：塔城地区交通运输局。在事故中未受伤。驾驶人培训和考试情况：该驾驶人2007年3月17日在沙湾县驾驶员培训学校申请学习B2准驾资格驾驶证，参加3个科目的考试，成绩均在90分以上；2010年10月13日在乌苏职业驾校申请学习A2准驾资格驾驶证，参加3个科目的考试，成绩均在90分以上。近三年学习教育及审验情况：近三年无满分学习教育情况。驾驶资格调查结论：经查看该驾驶人驾驶证档案、培训学习记录、考试过程档案，A2驾驶资格、驾驶培训、考试过程和驾驶人业务办理情况均正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交通违法违规情况：通过查询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该驾驶人近三年共有13条违法记录，其中：机动车号牌不清晰、不完整的2起；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2起；驾驶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2起；未按照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粘贴车身反光标识的2起；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1起；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的1起；机动车违反警告标志指示的1起；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1起；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机动车的1起。该驾驶人近三年无事故记录。
2.乘车人情况：①艾某（男，19岁，户籍地：新疆霍城县兰干镇火烧庄子英阿亚提街，事发时住址：新疆霍城县兰干镇海里亚街北四巷），事发时乘坐新F-10112小型轿车，2024年6月28日经霍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②阿某（男，17岁，户籍地：新疆霍城县水定镇其宁巴克街，事发时住址：新疆霍城县水定镇其宁巴克街），事发时乘坐新F-10112小型轿车，2024年6月28日经霍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3.车辆情况。
（1）新F-10112小型轿车：为北京现代牌，车辆型号：BH7200DAY，使用性质：非营运，初次登记日期：2012年9月27日，车架号：LBEYFAKD6CY122386，发动机号：CA139726，车身颜色：红色，出厂日期：2012年6月25日，强制报废期止：2099年12月31日，检验有效期止：2024年9月30日，机动车状态：违法未处理，外廓尺寸：4820毫米（长）1835毫米（宽）1475毫米（高），整备质量：1855千克，核定载客人数：5人，实载人数：3人，抵押状态：已抵押，抵押权人：奇瑞徽银汽车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抵押登记日期：2023年5月18日，抵押合同号：4230230588793，保险终止日期：2024年2月15日。机动车所有人：依某，登记住址：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阔洪奇乡欣荣东路。实际所有人：麦某，户籍地：新疆霍城县清水河镇二宫二路北二巷。系伊犁轮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23MADCBPMJ5K，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二手车经纪；机动车鉴定评估；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洗车服务；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成立日期：2024年3月11日；住所：霍城县清水河镇新华路26-11号（现瞻德小学门面房）。交通违法违规情况：新F-10112小型轿车近三年共有交通违法行为16起，其中：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限速50公里以上80公里以下的道路行驶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的2起，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3起，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4起，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其他机动车在限速50公里以上80公里以下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2起，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机动车的1起，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1起，机动车违反警告标志指示的1起，机动车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道路上，不在道路中间通行的1起，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1起。事发前无事故记录。
[bookmark: OLE_LINK2]（2）新A-D9064重型半挂牵引车：为东风牌，车辆型号：EQ4250GD5N3，使用性质：货运，初次登记日期：2018年12月7日，车架号：LXUG4NY21J4057758，发动机号：K3SD7J30257，车身颜色：白色，出厂日期：2018年11月22日，强制报废期止：2033年12月7日，检验有效期止：2024年12月31日，机动车状态：正常，外廓尺寸：7560毫米（长）2500毫米（宽）3770毫米（高），整备质量：10400千克，准牵引总质量：38470千克，驾驶室载客人数2人，实载人数1人。机动车所有人：乌鲁木齐驰骋远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登记住址：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安宁渠镇东戈壁村一队1-53号。投保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类型：机动车强制保险、车辆损失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属正常投保。道路运输证号：新交运管乌字650104048032，初次领证日期：2021年5月21日，有效期至2027年5月21日。核发机关：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违法违规情况：新A-D9064重型半挂牵引车近三年违法记录共14起，其中：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2起；机动车号牌不清晰、不完整的2起；违章停车3起；未按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粘贴车身反光标识的2起；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1起；机动车违反警告标志指示的1起；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2起；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的1起。无事故记录。
[bookmark: OLE_LINK1]（3）新B-L030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为路飞牌，车辆型号：YFZ9406TDP，使用性质：货运，初次登记日期：2012年9月29日，车架号：LA9940D36A3ZFZ942，发动机号：无，车身颜色：红色，出厂日期：2010年12月16日，强制报废期止：2027年9月29日，检验有效期止：2024年9月30日，机动车状态：正常，外廓尺寸：16000毫米（长）2800毫米（宽）1750毫米（高），整备质量：10000千克，核定载质量：30000千克，载百货。机动车所有人：昌吉市乾路工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住址：昌吉市乌伊西路滨湖河商业街A段-A-6号。投保公司：前海财险，保险类型：第三者责任保险，属正常投保。道路运输证号：新交运管昌字652301049015，初次领证日期：2020年10月9日，有效期至2026年10月9日。核发机关：昌吉州交通运输局。交通违法违规情况：新B-L030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近三年违法记录共14起，如下：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2起；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4起；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4起；未按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粘贴车身反光标识的2起；机动车载货长度、宽度、高度超过规定的1起；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1起。无事故记录。 
4.车辆所属单位情况。
（1）乌鲁木齐驰骋远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MA78CGQNX2，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生鲜乳道路运输。一般项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汽车拖车、救援、清障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停车场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轮胎销售；润滑油销售；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集装箱租赁服务；装卸搬运。营业期限：2019年5月15日至无固定期限；住所：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安宁渠镇东戈壁村一队1-53号。法定代表人：马某。
（2）昌吉市乾路工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556455123M，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大型物件运输（一类）、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2类1项）；工程管理服务；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土石方工程服务；房屋拆除服务；工程排水施工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工商咨询服务；贸易咨询服务；装卸搬运服务；汽车租赁；交通运输咨询服务；提供代办机动车注册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抵押登记、申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补领机动车驾驶证、号牌登记证服务。营业期限：2010年5月20日至2030年5月19日；住所：新疆昌吉市乌伊西路滨湖河商业街A段-A-6号。法定代表人：张某。
[bookmark: _Toc19170][bookmark: _Toc544][bookmark: _Toc25006][bookmark: _Toc16959][bookmark: _Toc11201][bookmark: _Toc9864][bookmark: _Toc18563][bookmark: _Toc75][bookmark: _Toc26595][bookmark: _Toc1935]（五）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调查组于2024年7月29日依法对新A-D9064重型半挂牵引车所属乌鲁木齐驰骋远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调查，经对该公司法人及相关人员询问、调取各类台账，证实该公司在车辆驾驶人安全教育、车辆管理等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企业安全教育培训开展情况。该企业未开展安全教育学习，该企业2024年以来未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线下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培训，企业负责人称驾驶人自行在线学习，也未能提供驾驶人自行在线学习的相关印证资料。
2.企业人员配备管理情况。该企业共有18名驾驶人员、31辆机动车，公司现有员工3人，其中1人为企业负责人（兼安全员）、1人为安全员（兼动态监控员）、1人为兼职财务人员。经调查询问，该公司安全员对自身工作职责不了解、不清楚，在日常驾驶人教育培训及车辆隐患排查工作落实不到位，日常的车辆维护保养未能做到检查、提醒，均由驾驶人自行维护保养。
3.企业动态监控工作开展情况。企业车辆GPS动态监管不到位，未在企业中设立专门的GPS动态监管岗位，动态监控由业务员兼任。企业对车辆的违法预警处理情况建立了台账，但填写不全，仅仅通过打电话、警告的方式提醒驾驶人，处理方式单一。未达到24小时GPS动态监管的要求。
4.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演练不到位。该企业虽制定道路运输事故预案，但未针对性的开展过应急演练，负责人以及安全员对事故演练不清楚、不熟悉。
[bookmark: _Toc19423][bookmark: _Toc11005][bookmark: _Toc20681][bookmark: _Toc4407][bookmark: _Toc19370][bookmark: _Toc31531][bookmark: _Toc11734][bookmark: _Toc23342][bookmark: _Toc27649][bookmark: _Toc28278]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4447][bookmark: _Toc28641][bookmark: _Toc26203][bookmark: _Toc25993][bookmark: _Toc30338][bookmark: _Toc9659][bookmark: _Toc23951][bookmark: _Toc11176][bookmark: _Toc7509][bookmark: _Toc8496]（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年6月23日1时40分许，加某驾驶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至霍城县Z778线35KM+800M处（66团11连路段）时，驶出路外后与马某停靠在路基下方休息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尾部发生碰撞，造成小型轿车驾驶员加某及车上两名乘车人艾某和阿某三人受伤及车辆损坏；凌晨1时43分许，霍城县公安局接到兵团第四师公安局转接的报警电话，并同步联系霍城县江苏医院，1时56分惠远镇派出所赶到现场；1时58分许霍城县江苏医院救护车辆到达现场，经送江苏医院抢救；8时20分许，江苏医院宣布3人抢救无效死亡；6月23日10时38分，伊犁州应急管理局接霍城县应急管理局传真获悉事故信息，便迅速上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事故发生后，州县两级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州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率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伤者救援、事故勘查及善后等工作。州政府成立事故调查领导小组，组织州县公安、应急、医疗、交警及交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业务人员有序开展伤者救援、现场勘查、事故调查、交通疏导及相关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5359][bookmark: _Toc22699][bookmark: _Toc15953][bookmark: _Toc12800][bookmark: _Toc30985][bookmark: _Toc15305][bookmark: _Toc17690][bookmark: _Toc5019][bookmark: _Toc5776][bookmark: _Toc25396]（二）事故调查处置情况
1.全面查明事故原因，公正划分事故责任。根据上级党委、政府及公安机关部署要求，州县两级抽调业务骨干成立“6·23”事故调查组，全面开展事故深度调查工作，通过调取相关数据、实地查看危险点段治理、检查重点车辆安全管控等情况，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紧紧围绕涉事车辆、人员违法行为开展车辆技术鉴定、人员走访谈话等工作，及时固定证据，依法认定责任。2.反思不足并立即部署，深入开展专项整治。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州公安交警系统第一时间在州直范围内召开视频调度会，要求各县市深刻汲取教训，狠抓企业源头监管，培养驾驶人安全驾驶意识，梳理漏洞，补齐短板，全力整改落实。公安（交警）、交通运输、应急等部门快速反应，强化措施，责任到人，进一步加大交通秩序整治力度，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严管重罚，特别是针对重点车辆、重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整治，对重点道路分片包干，定岗定责，落实到人，领导干部带头履职尽责，深入抓落实，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bookmark: _Toc28346][bookmark: _Toc21418][bookmark: _Toc22216][bookmark: _Toc17108][bookmark: _Toc26109][bookmark: _Toc2741][bookmark: _Toc22601][bookmark: _Toc26583][bookmark: _Toc11636][bookmark: _Toc21112]（三）事故善后处置情况
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决策科学合理，应急机制及时有效。以涉事人员、企业为主，当地政府配合，积极开展遇难者家属安抚事宜。
[bookmark: _Toc10400][bookmark: _Toc10662][bookmark: _Toc17936][bookmark: _Toc27706][bookmark: _Toc30280][bookmark: _Toc16669][bookmark: _Toc27874][bookmark: _Toc3178][bookmark: _Toc16077][bookmark: _Toc7899]（四）应急处置评估
从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总体情况看，事故信息上报和救援信息传递沟通顺畅、及时；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急响应迅速；协同联动高效、后勤保障充分、处置过程科学有力、救援现场管控有序。
[bookmark: _Toc31955][bookmark: _Toc4629][bookmark: _Toc16494][bookmark: _Toc26795][bookmark: _Toc12136][bookmark: _Toc5059][bookmark: _Toc29863][bookmark: _Toc16147][bookmark: _Toc5490][bookmark: _Toc27963]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1385][bookmark: _Toc21137][bookmark: _Toc32434][bookmark: _Toc13631][bookmark: _Toc11406][bookmark: _Toc29250][bookmark: _Toc3666][bookmark: _Toc817][bookmark: _Toc3893][bookmark: _Toc20690]（一）事故形成原因
经调查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是：当事人加某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180%（实际车速112千米/时，限速40千米/时间），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footnoteRef:0]]、第二十二条第一款[[footnoteRef:1]]、第四十二条[[footnoteRef:2]]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当事人马某驾驶的车辆属安全设施不全，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3]]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1: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2: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  [3: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霍城县公安交警部门依据道路运输事故认定情况，于2024年6月28日划分了各方当事人责任。
1.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交通事故证据：证明以上交通事故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马某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照片，现场图，新中业司鉴所（2024）毒鉴字第1655号鉴定意见、（霍）公（物）鉴（尸）〔2024〕1第56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霍）公（物）鉴（尸）〔2024〕第57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霍）公（物）鉴（尸）〔2024〕第58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新恒兴司鉴所〔2024〕事故鉴字第0168号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
2.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footnoteRef:4]]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footnoteRef:5]]之规定，认定：当事人加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马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其余当事人均无责任。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5: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bookmark: _Toc27285][bookmark: _Toc30564][bookmark: _Toc11563][bookmark: _Toc496][bookmark: _Toc11104][bookmark: _Toc8421][bookmark: _Toc539][bookmark: _Toc12112][bookmark: _Toc12829][bookmark: _Toc18294]（二）鉴定机构及鉴定结果
1.尸体检验：（霍）公（物）鉴（尸）〔2024〕第56号检验意见：加吾兰符合交通事故致严重颅脑损伤并严重胸腹脏器损伤死亡；（霍）公（物）鉴（尸）〔2024〕第57号检验意见：艾某符合交通事故致严重颅脑损伤并严重胸腹脏器损伤死亡；（霍）公（物）鉴（尸）〔2024〕第58号检验意见：阿某符合交通事故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鉴定人：于某、陈某。
2.酒精检验鉴定：新中业司鉴所（2024）毒鉴字第1655号鉴定意见：马革命血液中未检出乙醇成份，含量0.00毫克/100毫升；加吾兰血液中未检出乙醇成份，含量0.00毫克/100毫升；艾力帕提血液中未检出乙醇成份，含量0.00毫克/100毫升，阿卜都艾则孜血液中未检出乙醇成份，含量0.00毫克/100毫升。鉴定人：黄某、帕某。
3.车辆检验鉴定：新恒兴司鉴所〔2024〕事故鉴字第0168号鉴定意见：（1）新F-10112小型轿车制动装置齐全、有效；（2）新F-10112小型轿车灯光装置齐全、有效；（3）新F-10112小型轿车前部及上侧与新A-D9064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新B-L030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后部左侧接触碰撞；（4）新F-10112小型轿车与新A-D9064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新B-L030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在路面的碰撞点位于道路南侧边缘以南2.3米；（5）除与新A-D9064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新B-L030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接触碰撞外、可以排除新F-10112小型轿车与其它车辆及物体接触；（6）新F-10112小型轿车事故时车速约112千米/时；（7）事故时，加某为新F-10112小型轿车驾驶人、艾某为副驾驶乘员、阿某为后排乘员；（8）新A-D9064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新B-L030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后部灯光装置齐全、有效；（9）新A-D9064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新B-L030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后部反光标示不符合粘贴要求；（10）新A-D9064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新B-L030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后下部防护装置齐全；（11）新A-D9064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新B-L030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事故时处于停驶状态。鉴定人：王某、衡某、余某、马某。
经调查，未发现检验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存在未按程序及要求检验鉴定的情形。
[bookmark: _Toc4789][bookmark: _Toc13910][bookmark: _Toc18357][bookmark: _Toc27556][bookmark: _Toc28517][bookmark: _Toc8272][bookmark: _Toc3970][bookmark: _Toc24167][bookmark: _Toc11273][bookmark: _Toc6826]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9838][bookmark: _Toc1236][bookmark: _Toc12238]乌鲁木齐驰骋远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1.相关人员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没有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在安全生产，教育、管理、考核方面流于形式，致使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漠。一是通过询问、调取相关材料证实：该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马吉忠未参与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二是企业未开展线下面对面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仅通过线上APP由驾驶人自行学习。
2.管理环节存在漏洞和不足。一是动态监管不到位，未设立专职GPS动态监管人员。负责动态监管的人员为企业业务员兼任，对《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相关内容不清楚、不了解，未能做到履职尽责。二是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落实不到位。例如：无隐患排查台账，日常的车辆维护保养未能做到检查、提醒，均由驾驶人自行维护保养。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footnoteRef:6]]规定。三是企业应急预案未执行。未针对性的开展过应急演练，负责人以及安全员对事故演练不清楚、不熟悉。 [6: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13434][bookmark: _Toc28152][bookmark: _Toc2720][bookmark: _Toc1944][bookmark: _Toc22212][bookmark: _Toc17688][bookmark: _Toc2974][bookmark: _Toc5354][bookmark: _Toc1895]五、调查中发现的与此次事故无关的其他违规问题
[bookmark: _Toc22003][bookmark: _Toc31761][bookmark: _Toc12858][bookmark: _Toc16861][bookmark: _Toc15736][bookmark: _Toc120][bookmark: _Toc1381]新F-10112小型轿车所有人依某于2024年3月15日将车出售于麦某，由于车辆贷款处于抵押状态，未办理转让登记。麦某以佣金方式招揽伊某（男，21岁，户籍地：新疆霍城县兰干镇团结路，系霍城县清水河镇马蹄铁啤酒广场花千代秘制烤鱼厨师，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租赁车辆，2024年6月20日晚伊某将新F-10112小型轿车以300元/天的标准，租给加某（肇事驾驶员），租车费用伊某自留100元，200元交由麦尔旦。
[bookmark: _Toc28446][bookmark: _Toc23778][bookmark: _Toc26386]六、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及建议
[bookmark: _Toc13032][bookmark: _Toc28765][bookmark: _Toc28928][bookmark: _Toc13838][bookmark: _Toc19281][bookmark: _Toc9834][bookmark: _Toc17855][bookmark: _Toc10828][bookmark: _Toc22709][bookmark: _Toc24667]（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处理
1.加某，新F-10112小型轿车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思想麻痹、缺乏遵章守法的自觉性。经调查，其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180%（实际车速112千米/时，限速40千米/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footnoteRef:7]]、第二十二条第一款[[footnoteRef:8]]、第四十二条[[footnoteRef:9]]等规定，是引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7: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8: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9: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footnoteRef:10]]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二项[[footnoteRef:11]]之规定，认定：加某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footnoteRef:12]]规定，其已涉嫌交通肇事罪，但因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11: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马某，新A-D9064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经调查，其驾驶新A-D9064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新B-L030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安全设施不全（反光标示不符合粘贴要求）是引起该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13]]规定。认定：马某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霍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已对其未按照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粘贴车身反光标识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13: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bookmark: _Toc10090][bookmark: _Toc11262][bookmark: _Toc5001][bookmark: _Toc5474][bookmark: _Toc19424][bookmark: _Toc14256][bookmark: _Toc10561][bookmark: _Toc4762][bookmark: _Toc10846][bookmark: _Toc30695]（二）对事故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乌鲁木齐驰骋远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没有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在安全生产、教育、管理、考核方面流于形式，致使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漠。该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参与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未开展线下面对面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动态监管不到位；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落实不到位；企业应急预案未执行。
建议由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新市区分局，对乌鲁木齐驰骋远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罚。
[bookmark: _Toc27044][bookmark: _Toc16662][bookmark: _Toc24496][bookmark: _Toc8886][bookmark: _Toc16755]（三）对调查中发现的与此次事故无关的其他违规问题的处理
[bookmark: _Toc311][bookmark: _Toc3032][bookmark: _Toc31609][bookmark: _Toc28507][bookmark: _Toc933][bookmark: _Toc26687][bookmark: _Toc16935][bookmark: _Toc7975]霍城县公安局对伊犁轮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麦某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违法行为，作出1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伊某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1500元罚款、并处15日拘留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6328][bookmark: _Toc17439][bookmark: _Toc15753]七、事故主要教训
（一）行业部门对生产经营性车辆及企业监管力度不够。需加强对生产经营性车辆的监管，确保企业对车辆情况全面掌握，且车辆符合交通安全标准。
（二）企业对驾驶员安全教育管理力度不足。需加强对驾驶员的管理，督促相关企业对企业驾驶员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工作，确保驾驶员的驾驶技能和安全意识得到提高。
（三）道路隐患突出。Z778线为三级公路，设计车速40千米/时，设计路面宽度8米，实际路面宽度仅7.4米，为单向双车道道路，无非机动车道，据24小时观测车流量统计（惠远东辅道收费站），日交通总通行量为8433辆，其中客车4460辆，约占52.87%，货车3973辆，约占47.13%，客货车实载率69.69%，货车载运货物类型主要包括煤炭、矿建材料、农副产品、百货等。该路段穿越霍城县6个乡镇及兵团第四师两个团场，道路两侧分布居民住宅、种植农田，夏秋季节，务农人员驾乘三轮汽车、拖拉机、电动、摩托车等安全设施差的车辆上路行驶，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牲畜混合通行，部分路段的相关附属设施甚至被居民侵占填平，致使居民摆摊、大型车辆停靠休息等交通冲突增多，在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下，道路已不能满足道路交通安全通行的需要，大部分路段两侧无安全防护和安全警示提示，大车、电动车车速慢，小型车辆超越过程，驾驶人稍有判断失误或者互不让行，即可发生车辆相撞或车辆冲出路外的交通事故。
[bookmark: _Toc5319][bookmark: _Toc31834][bookmark: _Toc24067][bookmark: _Toc29685][bookmark: _Toc19916][bookmark: _Toc2484][bookmark: _Toc26012][bookmark: _Toc3935][bookmark: _Toc16630][bookmark: _Toc25847]八、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进一步落实交通运输行业监管责任。交通运输部门要严把市场准入管理，做好“三关一监督”。严格按照交通运输部关于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规范，坚持把好运输企业市场准入关、车辆技术关、人员资格关。坚决杜绝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人、车、企进入道路运输市场经营。
（二）进一步推动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交通运输部门要督促道路运输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要求交通运输企业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行业规章等法律法规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交通运输部门要常态化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进行跟踪督导、服务指导、严格执法，对交通运输企业违法、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企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直至注销经营许可。
（三）进一步推进重点营运车辆动态监管工作。交通运输部门要严格督促相关企业严格落实《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建立完善交通运输企业车辆动态管理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交通运输部门建立动态监控系统运营服务商服务质量评价及监督制度，对于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以及技术服务不到位、维护能力不足的运营服务商，要坚决清退出市场。
（四）进一步强化道路隐患排查治理。1.自事故发生后至事故调查后期已经陆续在国道218线、312线、Z778线安装仿真警察8个、仿真警车6个，在事故发生点段安装200米警示柱，警示过往驾驶员文明驾驶、减速慢行、严防事故发生；2.启动Z778线区间测速抓拍设备（限速60千米/时），加大对无证、超速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3.扎实开展“地毯式、全覆盖”隐患大排查，联合多部门对州直国道、专道、兵团交界、农村道路等道路加大隐患排查，将排查的交通安全隐患抄告州公路局、兵团四师、县安防办、交通局、住建局、乡镇政府等部门，提请挂牌督办。
（五）合理调配警力，扩大勤务覆盖面，进一步加大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力度。持续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酒醉驾、疲劳驾驶，不系安全带、“三超”、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并采取交警大队负责人包片区，中队负责人包乡镇，民警包点段责任制，定人定岗定责。加强网上网下巡查，将所有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科技装备全部投入一线，严查重点违法行为。
（六）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安全意识。加强宣传、公安、应急、交通等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常态化开展宣传活动，深入辖区所有的企业、学校、社区、农村集市等场所，广泛开展安全宣传，强化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群宣传。通过手机短信、微信等方式向重点驾驶人、运输企业负责人发送事故案例、交通违法危害和行车注意事项，定期曝光交通违法行为，努力形成全民参与、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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